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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的： 
• 播下人權種子，期待開枝散葉。 
• 雙向：理論與實務之分享與交流 
• 蘇格拉底式教學法 (the Socratic Method) ： 
透過問答與辯論進行思考與釐清觀念之教
學法。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 三贏：知識傳遞、學習者掌握知識、落實 
   人權 
 

 

 
 



        進行分組 
 



•將場景帶回國內，熱血沸騰地高喊「人權
立國」口號時，可曾認真思考一個核心問
題，「究竟什麼是人權？」 

•若連人權內涵都無法掌握時，「人權立國
」將終究是個口號。 

•人權不會從天而降，降臨在我們自己的土
地上。 

•法律與人權之關係 

 



• 我國法學教育長期忽視人權法課程，忽視
之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缺
乏人權法師資。 

• 無論是在美國或英國法學院，人權法是非
常重要的學科。以美國法學院為例，早在
1965年，耶魯大學已開設「人權之國際保
障」課程。 

• 1965到1970年間，哈佛、柏克萊、維吉尼
亞大學陸續開設人權法課程。1971年，全
美至少有十三所法學院開設人權法課程。 
 

 



 
•英國不遑多讓，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愛
丁堡大學都有長期開設人權法課程之傳統 

•以愛丁堡大學法學院為例，不僅在大學部
與碩士班開設人權法課程，甚至在碩士班專
門設計人權法碩士的課程。 

•目前英美絕大多數法學院皆有開設人權法
課程。 

 
 



•困境：呼口號、輕實質、漠視人權教育、
師資不足、不願面對問題、不知問題所在
、學術與實務之落差（買姓少年案） 

•英美：重實質、少口號、重視人權教育、
強化師資 

•終極目的：播下人權種子，期待開枝散葉
，讓在這片美麗土地的人民享有人權 

 



•儘管人權攸關個人的生存與尊嚴，「人
權」相關議題亦逐漸受到關注。 

•在國內長年且系統開設國際人權法與歐
洲人權法課程的大學仍付之闕如，有系
統地開設人權法課程的學校屈指可數。 

 
 



•從「人權」出發。檢視在現實世界中，如何
處理與面對特定人權問題與爭議。例如：協
助死亡、免於遭受酷刑權、公平審判權與隱
私權等爭議。以上屬個別人權類型之問題。 

•當不同人權類型發生衝突時，我們又應如何
處理？例如：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之衝突。 

•審視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
時，所面臨之困難與爭議。 

•當落實上述權利時，若又涉及婦女、兒童、
原住民時，國際法之規範分別為何？ 

 
 



兒童權利公約前言 

• 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 
• 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
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
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
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 

• 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因此其出生前與
出生後均需獲得特別之保護及照顧，包
括適當之法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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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則 

• 締約國被要求，提供履行下列公約一般原則的相關資訊，
包括：現有及未來主要立法、司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履
行這些原則的相關因素、困難、取得的進展，以及未來履
行上的優先性及特定目標： 
1. 禁止歧視原則（第2條） 
2.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第3條） 
3. 生命權、生存權、發展權原則（第6條） 
4. 尊重兒童意見原則（第12條） 
 

• 締約國也被鼓勵提供上開原則適用於履行其他條款的相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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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 
   禁止歧視 

兒童權利公約第2條 

1. 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
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
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
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
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2.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免於因
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
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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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規範精神及重點 
1. 本條規範兒童不受歧視之權利（「禁止歧視」）與「兒

童最佳利益」、「生存及發展權」、「表意權」並列為
公約四項一般性原則。 

2. 由於兒童通常須仰賴父母的照顧，因此本條特別擴張不
歧視範圍，禁止因為兒童父母（或監護人）的因素（如
種族、身分）而對兒童造成歧視。 

3. 除禁止歧視的防禦面向外，委員會更呼籲針對弱勢兒童
提供特別協助，並透過積極手段協助該等兒童脫離其弱
勢處境。 

4. 本條之適用並不表示給與所有兒童無差別的一致待遇，
而是強調國家應藉由特別措施及資源之投入，消弭導致
歧視的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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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說明 

•第2條第1項 

1.「歧視」之意涵：公約未就「歧視」的概念提出
具體定義，然「歧視」之禁止與公約各規範之落
實密不可分。 

1) 教育對所有兒童的重要性：任何本條第一項所
禁止之歧視行為，皆有損兒童的人格尊嚴，並
可能侵害兒童接受均等教育的機會。 

2) 公約權利之落實：國家落實兒童不受歧視的措
施可能包括法律的修訂、資源適當的分配以及
透過教育改變人民的思維與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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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尊重」及「確保」禁止歧視的義務：就國
際公約之解釋而言，國家「尊重」各項權利的義
務係指國家不得採取任何侵害人民權利的行為；
「確保」則意味國家應積極主動地促使該項權利
獲得落實。兒童權利委員會曾提出說明如下： 

1) 締約國應就國內法進行完整檢視，以確保規範
層面不對兒童造成歧視。除保障兒童之專法應
就禁止歧視有所規定外，其他各個領域的法律
規範亦應確實反映公約精神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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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宣導與透過人權教育以降低對特定族群
之歧視。 

3) 本條與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之落實應列為
政府優先工作，確保國家進行資源及預算分
配時，兒童不會遭受不利之待遇且其最佳利
益能獲得優先考量。對弱勢兒童更需要國家
基積極作為。 

3. 「管轄範圍內的每一個兒童」：涵蓋國家範圍內
之每一個兒童，包括難民兒童、移工之未成年子
女以及非依合法程序入境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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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
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
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
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本條禁止歧視的態樣與
兩公約之項目類似，惟部分未明文規定之類別（
例如「性別傾向」、「愛滋病」、「懷孕少女」
、「對男童之性暴力與性剝削」等）亦為兒童權
利委員會提醒應特別注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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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第2項 

 本項重點規範是確保兒童不遭受任何歧視對待，
且不限於公約所涉及之議題。如未成年子女是否
因父母因素而遭受法律上不利對待，包括遺產繼
承權是否與婚生子女有所差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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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兒童權利公約第六條— 
生存發展 

兒童權利公約第6條 

1. 締約國承認兒童有與生俱來之生命權。 
2. 締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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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說明 

•第6條第1項 

1.生命權、生存權為其他兒童權利之根本，若無此項權利，
其他權利亦將喪失其意義。 

2.「生存權」（含生命權）係一「與生俱來」的權利。此權
利除具有國家不得侵害人民生命的消極防禦面向外，國家
亦應採取積極措施以保障之。因此，國家應就降低幼兒出
生死亡率、幼兒傳染病、母親產前照護等方面採取積極作
為以保障兒童的生存權。 

3.針對兒童生存權議題，兒童權利委員會曾於個別國家之總
結意見中提出以下關切：愛滋病兒童、墮胎、殺嬰、兒童
自殺率偏高、兒童因交通事故喪生比例偏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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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條第2項 
1. 「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與發展」的義務，
由公約制定的協商過程觀之，兒童發展權的概念
係受到當時國際間對於「發展權」概念的影響，
即強調「參與」對於發展的重要性，透過參與過
程達到個人權利及基本自由的實現。 

2. 「發展」亦強調全面性，包括身體、心理、心靈
、道德、精神及社會的發展。 

3. 唯有完全保障公約各項公民、政治、經濟、社會
等權利之國家始得稱為已「盡最大可能」確保兒
童發展。亦仰賴公約其他權利之遂行，包括健康
權、足夠的營養與教育。 

4. 公約規範之落實均以達成兒童生存及發展最大可
能為目標，亦即兒童最佳利益之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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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寶寶 

如果能夠透過基因工程送給寶寶一些
禮物（增加與去除），在法律上是否
應允許？ 

     



十歲男童虐殺幼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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